周自然资字﹝2021﹞64号                                

关于对周村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第36号代表建议意见的答复
梅立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旧村改造、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楼办理不动产证办理相关政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区旧村改造、棚户区改造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执行文件有：《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84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方案>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19〕101号）、《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淄博市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指导意见>的通知》（淄自然资字〔2020〕106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3〕25号文件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鲁政发〔2013〕29号）等文件。

根据淄自然资字〔2020〕106号文，因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旧村改造等还迁的套式住宅（楼房），经经依法批准的，可凭相关批准文件或安置协议，在退出原宅基地并注销登记后，按建筑物实际占地的共用分摊面积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并对还迁的多套房屋予以确权登记。

您所反映的建国社区和胜利社区旧村改造项目，已经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手续，并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现行的旧村改造文件主要针对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旧村改造项目，对于以上两个社区并不适用。且建国、胜利两个社区的土地均有合法完善土地使用手续，待社区完善房屋初始产权手续后，拆迁户可凭拆迁协议，有效身份证明、完税证明等办理个人名下的不动产权证书。目前，从不动产登记规定来看，不存在政策不允许等问题。

根据自然资源局深入社区、办事处了解情况，拆迁户迟迟未能申请个人名下不动产权证书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与税务部门对土地增值税、契税等相关税费存在异议，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建议社区向区政府打报告，就棚户区、社区改造还迁房所交税进行协调，为社区拆迁居民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打通“最后一公里”。
                                                       淄博市周村区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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